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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理工大学 2022 年“专升本”招生章程

（不含退役大学生士兵）

一、总则

为规范招生工作，切实维护学校和退役大学生士兵的合法权

益，确保学校招生工作顺利进行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《重庆理工大学章程》及教育主

管部门相关政策和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“专升本”

招生章程，本招生章程适用于除退役大学生士兵外的“专升本”考

生。

二、学校概况

学校全称：重庆理工大学

院校代码：11660

主管部门：教务处

校 址：重庆市巴南区红光大道 69 号(花溪校区)

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普福大道 459 号(两江校区)

学校网址：http://www.cqut.edu.cn

办学性质：公办普通高校

办学层次：本科

三、组织机构及其职责
（一）学校设立“专升本”招生录取工作领导小组，全面贯彻执行教

育部普通本科招生工作有关规定，执行学校党委和行政有关普通“专升本”

招生工作的决议，研究制定招生政策，讨论决定招生工作的重大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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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“专升本”招生录取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工作组，工作组办公室

是组织和实施普通“专升本”招生工作的常设机构，具体负责普通“专升

本”招生的日常工作。

（三）学校纪检监察部门负责监督普通“专升本”招生工作。

四、招生专业及计划
拟选拔本科专业 对应的高职（专科）专业

专业名称 收费标准 专科专业 类别

知识产权
5600（专业学费
2220/年；学分学
费 80 元/学分）

发电厂及电力系统,供用电技术,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,电力系统继
电保护与自动化技术,材料工程技术,建筑电气工程技术,机械设计
与制造,机械制造与自动化,数控技术,模具设计与制造,机电一体化
技术,电气自动化技术,智能控制技术,工业机器人技术,汽车电子技
术,新能源汽车技术,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,电子信息工程技术,应
用电子技术,微电子技术,物联网应用技术,计算机应用技术,计算机
网络技术,计算机信息管理,软件技术,通信技术,移动通信技术

普通理工科
类、计算机类

人力资源
管理

5600（专业学费
2320/年；学分学
费 80 元/学分）

财务管理,会计,会计信息管理,工商企业管理,商务管理,市场营销,
物流管理,旅游管理,社会工作,人力资源管理,公共事务管理

普通文科类、
普通理工科
类

注：本校按物价相关规定实行学分制收费，上表所列“每学年学费”为各专业新入学学

年初所预交学费。

五、招生对象
我市普通高校在读的具有高职（专科）正式学籍的 2022 届毕业生（含

高职扩招和“三二分段制”“五年一贯制”等中高等职业教育贯通培养项

目高职阶段毕业学生）。

六、资格条件

（一）思想政治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品德良好，遵

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。在校期间若受过处分，截至报名

时，其处分影响期已过，并已被学校正式书面解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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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学习成绩较好，能顺利完成高职（专科）学业。

（三）身心健康，符合国家和招生单位规定的体检要求。

（四）自愿申请。

七、考试科类与考试科目

（一）考试科类

普通高校“专升本”考试按文、理科两个大类组织考试。文、

理科按考生就读高职（专科）专业当年招收时规定的科类性质确定，

由生源院校具体明确。同校同专业同方向学生，其考试科类应相同。

（二）考试科目

1.文科类：《计算机基础》《大学英语》《大学语文》。

2.理科类：《计算机基础》《大学英语》《高等数学》。

3.小语种类考生不参加《大学英语》考试。

4.各统考科目满分均为 120 分。

5.我校不另外组织加试。

八、优惠政策

（一）在校期间获得国家级竞赛二等奖及以上的考生可以免

试专升本，计划单列。具体奖项如下：

1.国家级竞赛一等奖

包含：全国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、全国大学

生电子设计竞赛一等奖、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、中华

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一等奖（金牌）、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

赛一等奖。世界技能大赛优胜奖及以上、“一带一路”国际技能

大赛优胜奖及以上视作国家级竞赛一等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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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国家级竞赛二等奖

包含：全国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银奖、全国大学

生电子设计竞赛二等奖、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二等奖、中华

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二等奖（银牌）、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

赛二等奖。

（二）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专项计划

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招生计划单列，单独划线、单独
录取。

九、录取与公示

对符合我校报名条件的考生，按以下规则进行择优录取：

（一）在学校“专升本”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，严格按照市教

委下达的选拔指标及录取规定，以及考生的专业类别与相应招生专

业对应关系进行网上录取。

（二）未完成招生计划的专业面向全市未被录取考生进行征集

志愿，征集志愿次数不超过两次，相关要求届时公布。

（三）技能竞赛国家级竞赛二等奖以上的免试生、建档立卡贫

困家庭毕业生及退役大学生士兵单列计划未完成时，计划用于录取

毕业年级普通考生。

（四）录取结束后，学校在本校官方网站公示录取学生名单，

并将公示录取学生名单的网址发送至市教育考试院，由考试院同步

对外公示，公示时间 5 个工作日。录取学生名单经公示无异议后，

由市教育考试院打印录取名册并加盖公章备案存档。学校领取备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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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录取名册后，依此填发录取通知书，并集中交送生源学校，由生

源学校送达学生本人。

十、入学、学籍管理、收费与学历、学位证书

（一）入学

“专升本”新生入学后均到两江校区就读。学校将按照国家

招生规定进行复查。若复查中发现学生存在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

等情形的，确定为复查不合格，将取消其学籍；情节严重的，学

校将移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。

（二）学籍管理

“专升本”学生进校后升入 2020 级本科专业学习，学籍管理

与升入专业年级相同，必须在录取专业就读，不得转学、转专业。
（三）收费

普通“专升本”学生的学费等各项收费标准严格按就读的同年级同类

别同本科专业学生的规定标准执行，具体收费标准根据重庆市有关文

件规定收取。

（四）学历、学位证书

学生在规定年限内修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，成绩合

格，符合毕业条件，颁发国家承认、经教育部电子注册的普通“专

升本”学生学历证书（毕业证书上注明“在本校××专业专科起

点本科学习”字样），学习时间按进入本科阶段学习和颁发学历

证书实际时间填写。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普通“专升本”毕

业生，颁发学士学位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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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招生监督及咨询

（一）若发现有涉嫌违纪违法的问题线索，请向纪检监察部

门反映，联系电话 62563040，邮箱 jwb@cqut.edu.cn。

（二）若招生咨询，请联系教务处。

联系人：陈老师；电话：62563281


